


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融市监处字〔2020〕162号

当事人：融水县瑞鸿大药房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50225MA5KE9X64C
住所（住址）：广西柳城县六塘镇六塘街******
企业负责人：兰灵红
身份证号码：4522291983********
联系电话：1321152****   
[bookmark: _GoBack]联系地址：融水县融水镇拱城街******

2020年8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到融水县融水镇拱城街66号一楼门面的融水县瑞鸿大药房（以下简称为当事人）进行监督检查，当事人正在正常开门对外营业，执法人员现场抽取药品“枸橼酸西地那非片”（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181000；产品批号：20181203）核实购销情况，发现当事人有上述药品的电子销售记录，但现场未能提供销售处方，执法人员现场对当事人不凭处方销售处方药的违法行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及《当场处罚决定书》，责令其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对其违法行为给予警告行政处罚。
2020年9月15日我局执法人员再次到当事人检查其整改情况，现场抽取了药品“枸橼酸西地那非片”（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181000；产品批号：20181203）及“阿奇霉素分散片”（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20000234；产品批号：1907161）核实购销情况，发现当事人有销售上述药品的电子销售记录，但仍未能提供上述两种药品的销售处方。2020年9月21日，我局对当事人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同日，当事人负责人兰灵红委托黄芳到我局融水市场监督管理所城东片区办公室接受询问调查，黄芳对我局执法人员在2020年9月15日的检查表示无异议，对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的违法行为予以承认，并提供了融水县瑞鸿大药房的《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兰灵红《居民身份证》复印件、黄芳《居民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各一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融水县瑞鸿大药房《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各一份：证明融水县瑞鸿大药房资质情况；          
2、兰灵红《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兰灵红个人身份信息；
3、黄芳《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受委托人个人身份信息；
4、《授权委托书》一份证明：兰灵红委托黄芳的相关事项和法律责任；
5、《现场笔录》2020年8月12日、2020年9月15日各一份：证明当事人违法的事实；
6、《询问笔录》2020年9月21日：证明当事人承认违法行为的事实；
7、《询问通知书》（融市监问字〔2020〕2601号）和《送达回证》各一份：证明执法人员依法要求当事人接受询问调查的事实；
8、《责令改正通知书》一份，证明：执法人员依法要求当事人立即整改的事实；
9、《当场处罚决定书》（融市监药罚字〔2020〕2606号）一份：证明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进行当场处罚的事实；
10、《电子销售记录》（2020年9月15日）一份：证明我局执法人员2020年8月12日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后，当事人仍有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的事实；
10、执法人员现场取证拍摄相片一张：证明执法人员2020年9月15日现场检查情况。
2020年12月10日我局执法人员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融市监告字〔2020〕162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进行陈述、申辩，视为其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
综上，我局认为当事人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且经责令改正后逾期仍然不改正的行为违反了《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了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的违法行为。鉴于在本案调查过程中，办案人员未发现当事人有从轻或从重处罚者的情节，应给予正常幅度处罚。依据《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伍佰元整（￥500.00元）。
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当事人请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财务股开具《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持此缴款书到融水镇朝阳东路7号中国工商银行融水县支行缴纳罚没款（收款人全称：融水苗族自治县财政局，帐号：2105036529300024157；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融水县支行），并将缴款后银行盖章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交到我局财务室。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或者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向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12月15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